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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无锡芯卓湖光半导体有限公司

12英寸射频芯片产业化扩产项目（重新报批）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无锡芯卓湖光半导体有限公司：  

你公司报批的由南京源恒环境研究所有限公司编制的《12英寸射频芯片产业化扩产项目（重新报批）环境影响报告表（附大气环境影响专项评价、环境风险专项分析）》（以下简称报告表）及附件均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无锡芯卓湖光半导体有限公司拟利用位于无锡市滨湖区胡埭工业园刘闾路与洋溪河交叉口东南侧（刘闾路29号）的现有厂房生产12英寸射频芯片，项目建成后预计达成1万片/月的生产能力。无锡芯卓湖光半导体有限公司“12英寸射频芯片产业化扩产项目”于2025年7月24日经本局审批同意（锡数环许〔2025〕6033号），现由于项目部分生产工艺、环境保护措施有所调整，新增污染物种类并增加污染物排放量，根据《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环办环评函〔2020〕688号）须重新报批环评文件。经本局对本项目《报告表》及相关附件的审查，依据无锡市滨湖区数据局《江苏省投资项目备案证》（锡滨数投备〔2025〕141号，项目代码：2503-320211-89-01-924449）、江苏省半导体行业协会出具的《关于无锡芯卓湖光半导体有限公司“12英寸射频芯片产业化扩产项目”中使用有机溶剂等材料暂不可替代的说明》、首为（南京）生态环境发展有限公司出具的技术评估意见（首为（滨）评估〔2026〕04号）及环评结论，从环保角度同意本项目按《报告表》确定的内容在拟定地点建设。 

二、本项目应按《报告表》中确定的建设内容、规模、位置（包括内部布局）建设。在项目工程设计、建设、营运和环境管理中，建设单位须落实《报告表》中提出的各项环保要求，确保各项污染物达标排放，并须着重做好以下工作： 

1．废水部分：排水系统须采取“雨污分流”措施；本项目不得擅自从事磷化、喷漆等表面处理的生产，可回用工艺废水、锅炉排水、冷却循环排水经超滤系统处理后回用于生产，回用水须达到《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工业用水水质》（GB/T19923-2024）、《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22）以及建设单位关于超纯水的水质要求；不可回用工艺废水和辅助设施废水预处理达标后接管进入无锡市滨湖区胡埭再生水厂，再生水厂出水全部回用至建设单位，确保无生产废水排放。生产废水接管再生水厂须达到《半导体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DB32/3747-2020）表1间接排放限值及再生水厂进水水质要求，车间重金属废水排放口执行《半导体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DB32/3747-2020）表1特别排放限值，单位产品基准排水量执行《半导体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DB32/3747-2020）表2单位产品基准排水量要求。生活污水须经预处理达到接管标准后接入市政污水管网，并送无锡富安水务有限公司集中处理。  
2．废气部分：本项目须对各工段产生的废气采取污染防治措施，有组织工艺废气中的颗粒物、氟化物、氮氧化物、氯化氢、硫酸雾、TVOC、非甲烷总烃、异丙醇、氯气、氨、氰化氢、甲醛执行江苏省《半导体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DB32/3747-2020）表3标准，氨排放速率、臭气浓度执行《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2标准，POU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硫、TO炉燃烧废气执行江苏省《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2/4041-2021）表1标准，丙酮、磷化氢参照执行上海市《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1/933-2025）表2标准，砷及其化合物执行江苏省《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2/4041-2021）表1标准，污水处理站氨气、硫化氢及臭气浓度执行《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2标准。硫化氢、臭气浓度无组织排放执行《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1二级标准，氨、非甲烷总烃无组织排放执行《半导体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DB32/3747-2020）表4标准，厂区内非甲烷总烃无组织排放执行江苏省《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2/4041-2021）表2标准。排气筒高度必须符合环评规定的要求；在以生产材料中转站外100米、危废暂存间外50米、CUB1污水处理站外100米、CUB2及CUB3污水处理站外50米的卫生防护距离内不得设置环境敏感点。 

3．噪声部分：本项目生产设备须合理布置，落实报告表中减轻、避免营运期间噪声影响防治措施，确保厂界区域环境噪声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表1中3类区标准，昼间≤65dB(A)，夜间≤55dB(A)。 

4．固废部分：按“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原则，落实固体废物的收集、处置和综合利用措施，实现固体废物全部综合利用或安全处置。厂内危险废物的收集和贮存须符合《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和《江苏省固体废物全过程环境监管工作意见》（苏环办〔2024〕16号）的有关要求，并且在危险废物转移前办理危险废物转移、交换批准手续。

5．本项目正式投产后，污染物排放考核量不得突破环评中核定的限值：废水接管量≤7320t/a；水污染物最终排放量为：化学需氧量≤0.293t/a、悬浮物≤0.073t/a、氨氮≤0.022t/a、总氮≤0.073t/a、总磷≤0.0022t/a。

废气（有组织）：氨≤3.182328t/a、氟化物≤1.00615t/a、氮氧化物≤1.77t/a、硫酸雾≤2.2167t/a、VOCs≤5.535855t/a（其中异丙醇≤3.25t/a、丙酮≤0.041t/a、乙醇≤0.005t/a、非甲烷总烃≤2.235655t/a、甲醛≤0.0042t/a）、颗粒物≤0.144t/a、硫化氢≤0.016416t/a、氯化氢≤1.11t/a、氯气≤0.385t/a、砷及其化合物≤0.00006t/a、磷烷≤0.0000735t/a、氰化氢≤0.00342t/a。   
固体废物：全部综合利用或安全处置。  
扩建后全公司污染物排放考核量不得突破环评中核定的限值：废水接管量≤84120t/a；水污染物最终排放量为：化学需氧量≤3.365t/a、悬浮物≤0.841t/a、氨氮≤0.253t/a、总氮≤0.841t/a、总磷≤0.0252t/a。  

废气（有组织）：氨≤6.750898t/a、氟化物≤4.33748t/a、氮氧化物≤14.62884t/a、硫酸雾≤6.0711t/a、VOCs≤21.327215t/a（其中异丙醇≤7.86665t/a、丙酮≤2.92605t/a、乙二醇≤0.2t/a、乙醇≤0.12235t/a、非甲烷总烃≤10.207965t/a、甲醛≤0.0042t/a）、二氧化硫≤2.078t/a、颗粒物≤2.0254t/a、硫化氢≤0.029376t/a、氯化氢≤3.2334t/a、氯气≤0.91375t/a、砷及其化合物≤0.0009204t/a、磷烷≤0.00019481t/a、锡及其化合物≤0.0089t/a、氰化氢≤0.00342t/a。   
固体废物：全部综合利用或安全处置。    
6．本项目配套的废水、废气处理设施须安装运行在线视频监控，并与生态环境部门联网，运行在线视频监控应当定期进行维护保养，保证正常使用，不得闲置或者拆除。
7．建设单位必须贯彻循环经济理念和清洁生产原则，最大限度控制和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在营运期间必须严格落实本报告表环境风险评价中的事故防范措施，避免意外环境事故发生。同时，对环境保护设施开展安全风险辨识管控，健全内部污染防治设施稳定运行和管理责任制度，确保环境保护设施安全、稳定、有效运行。

8．本项目废（污）水（限生活污水接入污水处理厂）、废气、固废、噪声等所有排污口和标识须按《江苏省排污口设置与规范化整治管理办法》规定建设。

9．本项目须按照《排污许可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736号）的规定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或填报排污登记表，未取得排污许可证的，不得排放污染物；须按《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号）规定的程序进行本项目的竣工环境保护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正式运营。

三、本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防治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措施等发生重大变动或自批准之日起超过五年方决定开工建设的，应当重新报批（审核）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四、无锡市数据局于2025年7月24日《关于无锡芯卓湖光半导体有限公司12英寸射频芯片产业化扩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锡数环许〔2025〕6033号）审批意见撤销。
无锡市数据局

                            2026年4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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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无锡市生态环境局、无锡市滨湖生态环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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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市数据局办公室                        2026年4月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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